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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衛爾康餐廳火災發生後，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項目辦理

檢查，並將檢查簽證結果製成檢查報告書。請說明其檢查項目。（25 分） 

二、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，對於樑、柱具有 3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規定

為何？（25 分） 

三、建築物自第 11 層以上部分，除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規定之垂

直區劃外，尚有那些區劃規定？（25 分） 

四、建築物防火門窗係指防火門及防火窗，請說明其構造規定。（25 分） 


